  2022年高州市公路水路建设投资目标任务（农村公路）建设工程建设总承包招标公告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22年高州市公路水路建设投资目标任务（农村公路）建设工程  已由 高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以高发改投[2023]41号文件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高州市地方公路建设管理处  ，建设资金来自 财政资金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 高州市地方公路建设管理处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建设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概况：本项目设计内容包括高州市长坡镇、曹江镇、大井镇、东岸镇、分界镇、大坡镇、根子镇、古丁镇、荷花镇、荷塘镇、南塘镇、平山镇、沙田镇、深镇镇、石板镇、石鼓镇、泗水镇、谢鸡镇、新垌镇、云潭镇、镇江镇共21个镇，以及石仔岭街道和金山街道共2个街道，路线48条，共131.857km。(以上为指暂定工程概况，实际施工以招标人提供的经审核的施工图纸及有关完善资料为准)
2.2 合同段划分

本次招标共分为1个合同段。

2.3 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主要包括建设总承包，具体包括施工图阶段勘察及工程测量（如需）、施工图阶段设计（含预算）、配合业主衔接沿线城镇规划、配合业主规划报批、施工期施工、交竣工验收、质量缺陷修复以及质量保修等。具体工作内容由招标人在合同中确定。

2.4 计划工期：总工期3个月，各子项目的计划工期要求见附件 1。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附录 1 资质，有相应的业绩，并在工程管理、人员、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具体资格审查条件详见附录1-附录4。

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成员）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mot.gov.cn）”中对应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设计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投标人不满足本项规定条件的，将被否决投标。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并承诺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2)由同一专业（只从事同一工作内容，下同）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合同段中投标； 

(4)联合体所有成员（含牵头人）数量不得超过 2 个； 

(5)联合体各方应分别按照本招标文件的要求，填写投标文件中的相应表格，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对联合体各成员的资料进行统一汇总后一并提交给招标人；联合体牵头人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应认为已代表了联合体各成员的真实情况； 

 (6) 尽管委任了联合体牵头人，但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签订合同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7）联合体牵头人应为满足施工资质要求的企业。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若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控股是指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的 50%以上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协议控股。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一些事业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均不属“母公司”，其一级子公司可同时对本招标项目进行投标，但同属一个子公司的二级子公司不得同时进行投标。

3.4 投标人（包括总承包联合体成员单位）不得是总承包项目的建设方案编制单位、初步设计单位（如有）、代建单位、监理单位或以上单位的附属单位，以及设计咨询单位（含建设方案编制的审查单位）。
3.5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04月02日至2023年04月06日，每日上午9：30 至11：00 时，下午14:00 至16:00(北京时间，下同)，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第42窗口（详见一楼登记窗口屏幕）由经办人持单位介绍信原件、联合体协议书（如有）、经办人身份证和有关资料（见附件1）、同《投标登记申请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不装订，可从交易中心网站下载）领购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招标人不统一组织工程现场踏勘和召开投标预备会。

5.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年04月24日09时00分，投标人应于当24日08时30分至09时00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10开标室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 号）。  

5.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如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告为准。

在规定的期间，如投标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 3 家时，招标人依法有权选择以下任一方式：（1）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延长登记时间，在延期登记时间内，已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进行登记；（2）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7.其他

投标人购买了招标文件因故不能参加投标的，应当最迟于开标前一天以书面函告招标人。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高州市地方公路建设管理处
地 址： 高州市高凉东路638号

联 系 人：陈工
电 话： 0668-6672076

招标代理：广东信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茂名市茂南区西粤南路123号大院2号603房B室
联 系 人：罗工 

电 话：0668-2851696 

   2023年  月  日


